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冶金企业、有色金属企业，以及有金属冶炼活

动的机械铸造企业

3.检查项：可能发生一氧化碳、砷化氢等有毒气体泄漏、积

聚的场所和部位的气体监测或检测不符合要求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可能发生一氧化碳、砷化氢、氯气、硫化氢等

4 种有毒气体泄漏、积聚的场所和部位未设置固定式气体浓

度监测报警装置，或者监测数据未接入 24 小时有人值守场

所，或者未对可能有砷化氢气体的场所和部位采取同等效果

的检测措施的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可能发生一氧化碳、砷化氢、氯气、硫化氢气体泄漏、

积聚的场所和部位，未设置固定式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。

6.2 本项明确的可能发生一氧化碳、砷化氢、氯气、硫化氢

4 种气体泄漏、积聚场所和部位的固定式气体浓度监测报警

装置实时数据，未接入 24 小时有人值守场所。

注：非 24 小时连续生产的企业，现场固定式气体浓度监测

报警装置的实时数据，应当接入生产期间有人值守的场所。

6.3 可能出现砷化氢气体泄漏、积聚且未设置固定式气体浓

度监测报警装置的场所和部位，未使用溴化汞（氯化汞）试

纸检测砷化氢气体浓度。


